
甘肃浩博永靖 330kV送出线路工程跨越湟水

项目建设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甘肃刘家峡浩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黄委于 2024年 8月 20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甘肃浩博永

靖 330kV送出线路工程跨越湟水项目建设方案审批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

条例》及有关规定，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甘

肃浩博永靖 330kV 送出线路工程跨越湟水建设项目防洪评

价报告进行了技术审查，形成了审查意见（见附件）。经研

究，同意技术审查意见。

甘肃浩博永靖 330kV 送出线路工程跨越湟水项目建设

方案审批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同意项目建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等有关规定，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建设项目开工前，你单位应当将施工安排送黄河上中游

管理局备案。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及时提请黄河上中游管

理局进行竣工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建设项目应在本决定书印发之日起 3年内开工建设，超

过时限或工程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须重新办理行政许可

手续。

联系人：齐向南 电话：0371-66022058



附件：甘肃浩博永靖 330kV送出线路工程跨越湟水建设

项目暨防洪评价报告审查意见

黄 委

2024年 10月 23日

抄送：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甘肃省水利厅

（会签：政法局、防御局）



附件
甘肃浩博永靖 330kV送出线路工程跨越湟水建设项目

暨防洪评价报告审查意见

2024年 8月 21日，受黄委河湖局委托，黄河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郑州组织召开甘肃浩博永靖 330kV

送出线路工程跨越湟水建设项目暨防洪评价报告审查会。参

加会议的有特邀专家和黄委河湖局、政法局、防御局、黄河

上中游管理局、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理监督局，甘肃省水利

厅，以及甘肃刘家峡浩博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甘肃安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和代

表。审查组听取了项目基本情况介绍和《甘肃浩博永靖 330kV

送出线路工程跨越湟水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以下简称

《评价报告》）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甘肃浩博永靖 330kV 送出线路工程对满足永靖县

“十四五”第二批新能源项目接入需要，提高新能源消纳能

力，加强新能源项目基础保障具有积极意义，工程建设是必

要的。

二、基本同意《评价报告》中推荐的跨越湟水线位，工

程位于甘肃省，左岸为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上车村，右岸为

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盐锅峡镇焦家村，下距湟水入黄口

2.90千米。

线路左、右岸分别位于《甘肃省湟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

划报告》划定的岸线开发利用区、岸线控制利用区。



三、同意《评价报告》推荐的跨越湟水方案。基本同意

线路一档跨越河道，两岸塔基档距 991米。左岸 G27J21 号

塔基现状地面高程为 1582.96米（19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

中心点坐标为（X=4001231.320，Y=620685.660）（2000国

家大地坐标系，下同）；右岸 G28Z6号塔基现状地面高程为

1789.07米，中心点坐标为（X=4000679.394，Y=619862.156）。

四、工程采用 10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线位处 100年

一遇洪水洪峰流量为 2780立方米每秒，相应水位为 1581.36

米。

五、河道内输电线路导线最低点高程为 1599.70米，满

足河道防洪（凌）要求。

六、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防洪综合评价结论及

消除与减轻影响措施。

在线路跨越两岸处设置视频监视设施，并接入黄河上中

游管理局和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监控系统。

七、工程建设涉及的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由建设单位

负责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

八、工程建设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安排送黄河

上中游管理局备案。施工安排应包括施工占用河道管理范围

内土地的情况和施工期防汛措施。

九、建设期间，应加强水环境保护，严禁向河道内弃渣、

排污；施工结束，各种临建设施及废弃物必须清除出河道。

十、建设及运行管理单位应接受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及其

所属的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理监督局和项目所在地方各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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